佛山市南海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关于开展房屋市政工程现场施工质量常见问题专项检查的通知
南建质监〔2023〕73号
各监督室，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上级部门有关文件要求和工作部署，并结合佛山市开展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创建活动以及今年质量月“增强质量意识 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活动主题，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意识，不断提升建筑工程品质，提升工程质量水平，深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大力推进质量强国建设，进一步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常见问题治理力度，切实做好在建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压实参建各方主体责任，规范质量行为，确保工程的使用和安全功能，构建质量常见问题治理长效机制，有效预防和治理质量常见问题，根据《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2023年“质量月”活动方案〉的通知》、《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加强房屋建筑工程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管理工作（试行）的通知》、《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发2023年建材打假专项工作方案的通知》（南建水函〔2023〕42 号）、《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发南海区在建工程重大质量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等相关文件要求，结合我站的工作安排，决定组织开展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现场施工质量常见问题专项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依据
　　本次专项检查依据《建筑法》、《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07、《地下防水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08、《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3、《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10、《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50411、《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标准》GB/T50375、《城镇污水处理厂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334、《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广东省住宅工程质量常见问题防治操作指南》（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
　　二、检查计划
　　（一）检查时间
　　2023年10月12日至10月31日。
　　（二）检查范围
　　我区区属在建在监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三）组织架构
　　为加强本次专项检查的组织实施，确保专项检查取得工作实效，特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我站曾健站长担任，副组长分别由包啸江、黄成国、莫翔宇、徐彬、邵俊华、黎永汉等站领导担任，各监督室负责人担任小组成员。检查人员为各监督组相关监督员。
　　（四）检查方式
　　1.各在建项目自查。各在建项目要强化建设单位的质量安全首要责任制，在2023年10月16日前组织监理单位、施工单位按照法律法规、上级相关文件以及本通知附件的检查表格对容易出现质量问题的工程内容开展全面、细致的自查自纠工作，发现工程质量隐患的要立即会商整改，并留置整改记录备查。
　　2.检查组抽查。本次专项检查以房屋、市政监督组为基本单元，共设11个检查小组，采取各监督组自查的形式，每个监督组按照附件表格的内容对各自监管的处于正常施工状态的项目（主要是指主体施工或装饰装修阶段的省、市、区重点项目，住宅小区项目，体育馆、图书馆、艺术馆、学校、养老院等公共建筑，四层及以上的厂房，装配式建筑等）开展监督抽查，每个监督组抽查不少于三个项目（市政组按照项目实际开展监督抽查）。检查发现的问题由项目监督组督促落实整改，并在检查结束后把检查表格、执法文书复印一份交技术室汇总。
　　三、检查内容
　　本次专项检查原则上选取各监督组工程进度为主体施工、幕墙安装、装饰装修施工阶段的房屋建筑工程，以及施工进度为管道主体施工、土方工程施工、混凝土结构主体施工的市政工程进行抽查。本次专项检查内容主要分为各方责任单位主体行为以及现场容易产生质量问题的分部分项工程实施情况，主要包括：
　　（一）工程质量相关专业分包单位合同签订情况及企业、人员资质情况；
　　（二）组织架构、管理制度以及人员到位履职情况；
　　（三）分部分项工程验收及隐蔽验收情况；
　　（四）原材料、成品、半成品进场验收及见证送检情况；
　　（五）混凝土、砂浆试块现场制作、养护及送检情况；
　　（六）工程实体结构强度、楼板厚度、钢筋保护层厚度、节能构造、外墙饰面砖抗拉拔、防渗漏等检测情况；
　　（七）工程实体裂缝、渗漏、空鼓、脱落、锈蚀等现场情况。
　　（八）其他工程质量常见问题情况。
　　四、工作要求
　　（一）各有关单位必须对工程质量常见问题予以高度重视，提高政治站位，把全面建设质量强国、质量强市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针对在建工程质量常见问题的主要薄弱环节，建设单位应充分认识建设单位在工程项目质量安全方面负首要责任的定位，牵头施工、监理单位立即开展全面自查自纠，发现工程质量问题的要立行立改。我站检查人员将对建设、施工、监理企业是否有认真按照文件要求，开展项目现场自查自纠工作的情况进行检查。
　　（二）各检查组要提高认识，严格执行相关工作纪律，深入检查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常见通病，在检查中发现存在隐患问题的，必须要求责任单位落实整改，对发现存在较大以上质量隐患不能现场立即改正的，要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或责令停工通知书，对有关责任人员或企业进行动态记分处理，并督促相关企业对发现的质量问题限时落实整改并开展复查，确保发现的质量隐患按要求整改完成。
　　（三）检查结束后，各检查组应在2个工作日内整理相关检查资料，将检查表格、执法文书及整改回复材料复印件交至技术室进行汇总通报。如发现有存在严重违规违法行为的，要及时报告上级主管部门作进一步处理。
 
附件 南海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质量常见问题专项检查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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